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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 128 學分，包括：（128／153） 
（一）通識教育課程 39 學分／51 小時 
（二）專業必修 64 學分／77 小時 
（三）選修 25 學分／25 小時 
二、各類科目包括：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一）通識教育課程 39／51 
（學分／時數）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通
識
課
程 

國文（一） 2/2        語文素養 
英文（一） 2/2        語文素養 
微積分 3/3        科學素養 (院系核心) 

美學 2/2        美學素養 
物理 2/2        科學素養 (院系核心) 

國文（二）  2/2       語文素養 
英文（二）  2/2       語文素養 
創意概論  2/2       美學素養 
英文（三）   1/2      語文素養 
英文（四）    1/2     語文素養 
法學緒論     2/2    公民素養 
世界文明史      2/2   公民素養 
網路與軟體應用      2/2   科學素養 
環境保護法規        2/2 公民素養-環境管理 

核心 
通識 

人文精神（一）  2/2        
人文精神（二）    2/2      

分
類
通
識 

生命科學類  2/2        
社會科學類    2/2      
人文藝術類     2/2     
自然科學類       2/2   

其他 
服務學習(一)   0/1        
服務學習(二)     0/1      
體育 0/2 0/2 0/2 0/2      
通識教育學分小計 11/13 10/13 1/4 5/9 4/4 4/4 2/2 2/2  

（二）專業必修 64／77（學分／時數） 
化學 2/2        系核心 

化學實驗 1/2        系核心 
環安衛概論 2/2        系核心 
環境工程概論 3/3        系核心 

工程數學  3/3       數理能力(院系核心) 

環境衛生學  2/2        
全球環保議題  2/2        
生態學   2/2       
流體力學   2/2      系核心 
環境微生物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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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 日間部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環境工程組 四技 科目總表 

學生修業規定（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專業必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環境微生物學實驗   1/3       
水質分析實驗   2/4       
水及廢水處理    3/3      
環境化學    3/3      
工程統計    3/3     系核心 
工業與環境毒物    2/2      
廢棄物處理與設計    3/3      
電工學     3/3    系核心 
空氣污染     2/2     
固體廢棄物及實驗     2/4     
環境儀器分析     2/4    系核心 
專題討論      1/2    
空氣污染控制與設計      3/3    
空氣污染物分析及實驗      2/3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論      2/2    
專題研究(一)      3/3    
專業實習       3/3   
環工單元操作實驗       2/4   

專業必修學分小計 8/9 7/7 10/14 14/14 9/13 11/13 5/7 0/0  
學分總計（不含選修） 19/22 17/20 11/18 19/23 13/17 15/17 7/9 2/2  

（三）選修 25 學分 
1.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 16 學分。 
2.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 9 學分。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選修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附註： 
1.日間部四技學生除修習畢業所需學分外，另需符合本校(系)畢業門檻始可畢業： 

(1)畢業前需通過本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詳細規定請參閱「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基本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2)畢業前需修畢本校開設之任一跨系學程，其學分數及成績，併入每學期修習之總學分數及學 
期成績計算，詳細規定請參閱各系相關學程辦法。 

2.選修課程不受分組之限制，可跨組修習必選修課程作為本系專業選修。 
3.需使用電腦設備：網路與軟體應用。 

105.03.31 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04.13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5.04.26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系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